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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业务办理清单目录（模板） 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学校领导审批： 

序号 业务名称 制度文件依据 备注 

1 党务公文流转 
《广西民族大学公文处理办法》

（民大〔2006〕4号） 

这里的“党务公文”指纪委监察室、党

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党委统战部、

校工会、学生工作部、武装部、离退处、

校团委等党口部门的日常公文以及各

二级学院（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

涉及党务方面的公文。 

2 党委、书记印章使用 
《广西民族大学行政印章管理

规定》（民大〔2007〕30号） 
 

3 党务文稿撰写、核改   

4 党委常委会 
《广西民族大学党委常委会议

事规则》（民大〔20016〕13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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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党务电子公文流转 

（一）校内电子公文（党务文件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相关职能部门同意后转“党/校办党务文件” 

2.申请单位先将请示（报告）转至业务相关

的职能部门提出明确意见 

7.“党/校办党务文件”根据步骤 4 的拟办意见

将文件转呈相关学校领导审定 

8.学校领导批示同意后转回“党/校办党务文件” 

1.部门（学院）提出请示（报告） 

4. 党办、校办部门分管领导拟办意见 

5. “党/校办党务文件”根据拟办意见转

相关部门补充完善意见 

9. “党/校办党务文件”将文件转回拟稿单位 

10.拟稿单位自行归档或进行下一步流转 

6. 相关部门完善意见后转回“党/校办党务文件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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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校外电子公文（党务文件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 “党/校办党务文件”根据拟办意见转呈相关学校领导审定，同时传阅给相关职能部门 

1. 党办、校办签收校外电子公文（党委、

区政府、教育厅电子收文系统） 

2. 党办、校办部门分管领导拟办意见 

5. “党/校办党务文件”将学校领导批示后的文件转至相关部门办公室 

1. 党办、校办接收校外纸质公文（传真件、

交换件）后扫描成电子公文 

4.学校领导批示后将文件返回“党/校办党务文件” 

6.部门办公室提醒本部门负责人签署落实情况 

7.意见签署完毕后将文件返还至党/校办党务文件”，由党办、校办归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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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校内纸质公文（党务文件） 

 

  

1.各部门（学院）将不宜走电子版的纸质公文递交党办、校办文书科 

2.文书科登记编号后转办公室分管领导拟办意见 

3.文书科根据拟办意见将纸质文件转相关职能部门 

5. 办公室分管领导针对相关部门反馈再次拟办意见 

4.相关部门签署明确意见后将文件转回文书科 

6.文书科根据步骤 2 的拟办意见将文件转呈相关学校领导 

7.文书科将业经学校领导审批后的文件返回至来文部门，并做好登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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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党委、书记印章使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备注：如遇特殊紧急情况，没有来得及在 OA 系统中行文报批的，可以在校办主页“下载专区”

下载“广西民族大学用印审批单”，填写完整后会同相关材料一同呈送给学校领导审批签字，经由学

校领导批示同意后按上述步骤 2-4步进行。 

 

3.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方可用印 

2.印章使用人将批示件出示给党办、校办文书科工作人员 

1.印章使用人在 OA 系统下载学校领导批示件 

4.用印后印章使用人需做好登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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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党务文稿撰写、核改 

（一）党务文稿撰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党办、校办文书科分管领导组织草拟提纲 

2.文书科分管领导将提纲报呈学校领导审定 

3.提纲确定后，由文书科分管领导分工，撰写初稿（初稿） 

4.初稿完成后呈办公室主任复审（复审） 

5.办公室主任复审后呈学校副职领导三审（三审） 

6.三审后呈学校主要领导终审（终审） 

7.文书科将定稿存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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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党务文稿核改 

 
 

 

1.党/校办综合科将涉及党务方面的电子初稿转至文书科 

2.副职校领导的相关稿件由科员

进行初审核改 

2.正职校领导的相关稿件由科长

进行初审核改 

3.科员完成初审核改后转交给科

长进行复审 

3.科长完成初审核改后转交给分

管副主任进行复审 

4.复审人员将纸质版文稿呈送学校领导终审 

5.党办、校办文书科将校领导审核通过后的稿件电子档发回党、校办综合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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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党委常委会 

 1.党办、校办文书科负责搜集汇总议题 

2.办公室主任将议题目录、支撑材料提前一周呈学校党委书记审定 

3.文书科根据审定通过后的议题准备相关会议材料、布置会场 

4.文书科根据主任所做的会议记录和现场录音整理会议纪要 

5.文书科将会议纪要初稿递交相关职能部门和文书科分管领导、办公室主任核改 

6.办公室主任将核改后的会议纪要（纸质版）呈学校党委书记审示 

7.经校党委书记审定通过后，文书科按发文程序转呈其他校领导会签 

8.所有校领导会签完毕后，校党委书记签发 

9.文书科提醒综合科印发会议纪要，并复印送相关部门后归档 


